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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87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之间发生的采购

物资、采购燃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据初步统计，预计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1,036,805万元。

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5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沈烈、周

彪、汤湘希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意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参与会议的 4名关联董事王冬、郑

峰、谢耀东、王娟回避了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尚需获得股东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国家能源集团将在

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202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6年，公司预计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约

为 1,036,805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5 年 1-10 月
发生金额

采购物资
国能易购 采购物资 市场价格 36,585 0 21,482

小计 36,585 0 21,482

采购燃料
国能销售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716,080 0 427,122

国能煤炭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142,243 0 8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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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航运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30,250 0 14,175

新疆能源 采购煤炭 市场价格 19,250 0 10,221

小计 907,823 0 535,073

销售商品

龙源博奇 销售水电热 市场价格 11,865 0 5,949

龙源环保 销售水电热 市场价格 9,925 0 3,388

小计 21,790 0 9,337

接受劳务

电科院 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3,507 0 1,241

龙源博奇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7,500 0 18,594

龙源环保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4,000 0 12,113

国能易购 技术服务 协商定价 2,600 0 0

国家能源集团

下属其他单位
接受劳务 协商定价 3,000 0 2,258

小计 70,607 0 34,206

合计 1,036,805 0 600,098

注：上表所列关联人全称及基本情况详见“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能源集团）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邹磊

注册资本：1,320.95亿元

主营业务：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

制油、煤化工、电力、热力、港口、各类运输业、金融、国内外贸易及物流、房

地产、高科技、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管理神

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号
主要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截止 2024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224,141,951.44 万元，净资产

92,287,918.3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7,484,769.57万元，净利润 9,151,406.63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家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为 59.62％，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国家能源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以煤炭、发电为主的综合性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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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500强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

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二）国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能易购）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义

注册资本：56,729.318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润滑油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货物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日用品销售；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汽车零配件

零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

览展示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妆品零售；票务代

理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电池

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照相机及器材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玩具销售；鞋帽

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眼镜

销售（不含隐形眼镜）；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钟表销售；礼品花卉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维修；电动自行车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

理；日用电器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电气设备修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

售；出版物零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101号 6层 6048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家能源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24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520,982.48万元，净资产 62,913.0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68,548.97万元，净利润 15,083.63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能易购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国能易购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国能销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能销售）

1. 基本情况



4

法定代表人：杨希刚

注册资本：778,879.59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批发经营（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运输代理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号 37号楼 B1402室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24 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2,923,108.85 万元，净资产

1,545,843.2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5,265,317.00万元，净利润 179,053.73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能销售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国能销售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四）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经营分公司（简称国能煤炭）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希刚

注册资本：0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销售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普通货

物道路货物运输（仅限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车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号 15、16层
截止 2024 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827,007.43 万元，净资产

502,362.3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101,386.59万元，净利润 109,357.40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能煤炭为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的分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6.3.3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

国能煤炭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五）国能（武汉）航运有限公司（简称国能航运）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蒙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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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港口装卸，仓储服务，揽货、租船，从事海上、航空、陆路国际

货运代理业务 ，沿海运输（筹）,生产资料销售（不含种子及农药销售）；长江

干线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18号（11）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家能源集团航运有限公司 100%
截至 2024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17,041.39万元，净资产 13,062.4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7,146.02万元，净利润 2,449.4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能航运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国能航运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六）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新疆能源）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栓

注册资本：912,488.199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及销售；发电；餐饮服务；住宿（上述经营范围限所属

分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矿山

工程施工总承包；机械制造与维修；农业、林业开发；矿产品、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的销售；机票销售代理；房屋、场地及设备租赁，劳务派遣；矿业咨询服务；

装卸搬运；运输代理；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经营站；

铁路货物运输；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普通货物仓储；石油及制成品批发；非

金属矿及制品批发；钢铁及有色金属销售；建筑工程总承包；物业服务；职工培

训；疗养；供暖。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中路 518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截止 2024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4,167,000万元，净资产 1,335,40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050,000万元，净利润 164,000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疆能源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新疆能源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七）国能龙源博奇环保科技（汉川）有限公司（简称龙源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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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涛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主营业务：环保设施安装、调试、运营、维修及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建筑

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禁品）销售。

注册地址：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新河镇电厂路 1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 70％，北京博奇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30%。

截止 2024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30,896.87万元，净资产 21,019.7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7,627.97万元，净利润 3,656.43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龙源博奇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龙源博奇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八）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简称龙源环保）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艳春

注册资本：169,789.4737万元

主营业务：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工程管理服务；储

能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工

程造价咨询业务；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轻质建筑材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

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环中路 16号院 1号楼 9层 901室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家能源集团科技环保有限公司持股 95％，北京

欣源聚合管理技术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5%。

截止 2024 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867,204.69 万元，净资产

343,298.0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20,295.35万元，净利润 49,674.85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龙源环保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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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龙源环保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

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九）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电科院）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魏星

注册资本：70,174.23万元

主营业务：期刊出版；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安全评价业务；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出版物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大气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监测；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标准化服务；碳减排、碳

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电力

设施器材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发布；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境路 10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截止 2024年末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115,840.86万元，净资产 95,135.6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2,406.89万元，净利润 6,148.04万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电科院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履约能力分析

电科院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

途径查询核实，上述关联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证监会相关法规要求。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 国能易购作为控股股东授权的物资经营和管理机构，对一定规模的设备、

材料和物资实行统一打捆招标，对部分物资实行统一询价、集中配送。公司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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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物资的价格通过其公开招标或询价确定。

2. 公司所属火电企业向关联方国能销售、国家能源集团（煤炭经营分公司）、

新疆能源采购煤炭的价格，对应年度合同采购部分，执行国家电煤中长协定价政

策；对应现货采购部分，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公开挂网询价。

3. 公司所属火电企业向关联方国能航运采购煤炭的运输服务价格，通过电

子商务平台公开挂网询价。

4. 根据公司所属火电企业与龙源博奇签署的《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营合

同》《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相关费用价格协议》，龙源博奇需支付脱硫脱硝设备

使用的水电热费用，其中电价参考湖北省工业用电电价，水价参考湖北省工业用

水价格，热价参考汉川公司市场销售热价确定。公司所属火电企业向龙源博奇支

付特许经营脱硫脱硝电价收益，根据国家和地方现行环保电价政策进行结算，其

中，脱硫电价为 1.5 分/千瓦时（含税），脱硝电价为 1分/千瓦时（含税）。公

司所属火电企业向龙源博奇支付委托运营费用，参照国家和地方现行环保电价政

策，经双方协商约定，按照 1分/千瓦时（含税）进行支付。

5. 公司所属火电企业向龙源环保支付脱硫脱硝电价收益，根据国家和地方

现行环保电价政策，按照双方商定的燃煤价格与售电价格联动的方式进行结算。

其中，脱硫电价上限不高于 1.5 分/千瓦时（含税），脱硝电价上限不高于 1分/
千瓦时（含税）。龙源环保按照实际用量向公司所属火电企业支付脱硫脱硝设施

用电、水、汽费用。其中，用电价格参照所属火电企业月度售电均价计价；用水

价格按所属火电企业制水成本及合理利润确定；用汽价格参照所属火电企业零售

用户销售价格确定。

6. 电科院的技术监督费按 1.2 元/KW 的标准支付，其他技术服务项目的定

价遵循市场价格。

7. 国能易购提供的公司统建信息系统运维费用，根据公司及所属各单位的

系统用户数量，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下属单位每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量较多，

关联交易均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平等协商后逐笔签署具体合同，未

签订总的关联交易协议，上述协议的签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

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高效益，保证业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1. 公司向国能易购采购物资，有利于保证供货质量，控制采购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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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和生产运营费用。

2. 国能销售、国家能源集团（煤炭经营分公司）、新疆能源作为国有大型

煤炭集团，煤质稳定优良，资源组织及供应保障能力强。公司与其开展煤炭采购

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煤源结构，保障煤炭供应，合理控制燃料成本。

3. 国能航运作为具有长江内河水运资质的专业化公司，具有丰富的内河航

运经验，可为用户提供全程综合物流配送方案，在内河运输市场中有较强影响力。

国能航运对公司所属火电企业的海进江煤炭提供江段运输服务，可进一步保障煤

炭供应，有效应对极端天气下内河水位异常引发的煤炭运输风险，确保海进江煤

炭物流运输安全可靠，有效提升公司燃料保供能力。

4. 龙源博奇的控股股东龙源环保是国内环保领域的龙头企业，在大型燃煤

锅炉脱硫、脱硝方面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富的工

程管理经验。与龙源博奇开展脱硫脱硝特许经营合作，可借助其综合优势，节省

项目投资、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风险。

5. 公司所属火电企业实施脱硫脱硝特许经营（或委托运营）第三方治理模

式，符合国家政策和鼓励方向。龙源环保是国内大型燃煤锅炉脱硫、脱硝领域的

龙头企业，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富的工程管理经

验。公司将所属火电企业脱硫脱硝工程采取特许经营（或委托运营）模式交由龙

源环保实施，可节省项目总投资，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减轻电厂管理压力，降

低环保风险。通过发挥专业环保公司技术和管理优势，提供脱硫脱硝专业保障，

有利于脱硫脱硝设施稳定达标运行，提高电厂环保效能水平。

6. 公司所属发电企业接受电科院提供的技术监督服务，有利于提高机组运

行可靠性与经济性，提升整体科技水平及创新能力。

7. 国能易购向公司提供的集中管控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有利于借助其

集中采购优势及国能信息在系统运行维护方面的专业优势和标准化服务管理体

系，确保公司信息化基础设施及应用系统高效、安全、稳定运行。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5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沈烈、周

彪、汤湘希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意见如下：

经审查，公司预计的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所发生的，是必要的、有利的。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

允，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已经2025年第六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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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25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4.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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